致：安老事務委員會

「長者學苑」計劃
檢討報告

(2008-09年度成立的長者學苑適用)

	長者學苑名稱：
	

	合辦學校
：
	

	合辦社福機構：
	

	
	


(1) 長者學苑課程及參加者
一.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期間開辦的所有長者學苑課程
	課程名稱及內容

(請註明必修課程)
	上課日期

及時間
	
	報讀
	人數
	
	每名學員

學費

	
	
	<60歲
	60-69歲
	≥70歲
	總計
	

	
	
	
	
	
	
	

	
	
	
	
	
	
	

	
	
	
	
	
	
	

	
	
	
	
	
	
	

	
	
	
	
	
	
	

	
	
	
	
	
	
	


二.  請附呈有關文件(如課程資料、時間表、相關活動程序、圖片等)，以供參考。
   如未能呈交有關文件，請詳述原因：

三.
請詳述合辦學校與社福機構在籌劃及推行課程時分別擔當的角色、責任及分工情況等。

四.
請詳述在招募長者學員及宣傳長者學苑課程時曾採取的措施及策略。
五.
有否為長者學苑活動的參加者提供保險保障？(按：與撥款條件第20項有關)
有 □       没有 □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填上(號)

如有，請提供以下資料：

	活動類別
	保險類別


	保額
	保費

	
	
	
	


如否，請詳述原因：

 (乙) 義工參與
一.
有否推動學生或其他人士為長者學苑提供義工服務？
有 □       没有 □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填上(號)
如有，請提供以下資料：
	義工本身身份

（例如： 學生、教師、退休人士等）
	參與義務

工作的形式
(例如：義務導師、義務幹事等)

	義工人數

	
	
	

	
	
	

	
	
	

	
	
	

	
	
	

	
	
	

	
	總人數：
	



如否，請詳述原因：

二.
在招募及推動義工參與時有否遇到困難？如有，請詳述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丙)
長者學苑管理委員會


有否成立長者學苑管理委員會?
有 □       没有 □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填上(號)  
如有，請提供以下資料：

(1)
成員組合及人數

	
	成員
	人數

	1.
	長者
	

	2.
	
	

	3.
	
	

	4.
	
	

	
	總人數：
	


(2)
為管理委員會的長者成員所提供的培訓
(3)
管理委員會對「長者學苑」計劃的貢獻及成效


如否，請詳述原因：

(丁)
財政報告

一.
支出
由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總支出及分項如下：


(1) 從五萬元種子基金撥款中支出的項目
	項目
	金額

	
	

	
	

	
	

	
	

	
	

	
	

	
	

	
	

	
	

	總支出:
	


    五萬元撥款的餘款數目：                            

(2) 從為管理委員會的長者成員提供培訓的一萬元撥款中支出的項目
	項目
	金額

	
	

	
	

	
	

	
	

	
	

	
	

	
	

	
	

	
	

	總支出:
	



一萬元撥款的餘款數目：                            

 二.
餘款安排(如適用)
· 本長者學苑欲保留餘款，繼續運用於本長者學苑上。註(1)
· 本長者學苑不欲保留餘款。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填上(號)
現謹向勞工及福利局退還上述(1)及/或(2)項的餘款。隨附相等於該餘款總額                元的劃線支票作退款用途。註(2)
註(1)：如欲保留餘款，亦須先將餘款總額以劃線支票退還勞工及福利局。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稍後會考慮回撥餘款予長者學苑的申請。
註(2)：請填寫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並於支票背後寫上計劃及長者學苑負責單位名稱。
三.
收入

由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總收入如下：
(1) 學費收入

	課程名稱
	學費收入

	
	

	
	

	
	

	
	

	總收入：
	



(2) 其他收入(例如捐款)
	收入項目
	日期
	金額

	
	
	

	
	
	

	
	
	

	
	
	

	總收入：
	
	


四.
貴長者學苑是否能達致自負盈虧？如否，請詳列原因。
五.
貴長者學苑有否因推行長者學苑計劃而引致有任何債務或虧損？(按：與撥款條件第24項有關)
六.
貴長者學苑在採購價值逾港幣一萬元($10,000)的物品或服務時，有否取得最少兩份報價單？如沒有，請詳述原因。(按：與撥款條件第18項有關)
7. 請呈附帳目結算表，以供參考。
   如未能呈附帳目結算表，請詳述原因：

(5) 計劃檢討

一.
綜合三年的運作經驗，貴長者學苑對參與的學生有何效益？(由合辦學校填寫)

二.
學校有否利用貴長者學苑作為學生實踐新高中課程的「其他學習經歷」的平台。如有，請詳述如何運用長者學苑去配合「其他學習經歷」的規定。(由合辦學校填寫)

三.
綜合三年的運作經驗，貴長者學苑對參與的長者有何效益？(由合辦社福機構填寫)
四.
貴長者學苑會否以自負盈虧模式繼續運作？如否，請詳述原因及由何時起會停止運作。（已用罄所有撥款的長者學苑必須填寫）
五.
如貴長者學苑會繼續運作，會否設立網頁，供公眾參閱貴長者學苑的課程資料？如否，請詳列原因。如已設立網頁，請提供網址。
六.
請提供對「長者學苑」計劃的其他意見。

	學校負責人
	社福機構負責人

	
	
	
	

	
	
	
	

	簽名:
	
	簽名:
	

	
	
	
	

	姓名:
	
	姓名:
	

	
	
	
	

	職位:
	
	職位:
	

	
	
	
	

	學校名稱:
	
	社福機構名稱:
	

	
	
	
	

	日期:
	
	日期:
	


· 完  -

11

